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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兰渝铁路引入重
庆枢纽及广元地区相关工程站前工程代建施工

２

标段， 中标价为人民币
３３２

，

３３７

万元，工期
６２

个月。

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
公司与其他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中标波兰

Ａ－２

高速公路项目
Ａ

标段和
Ｃ

标段，

中标价合计为
４．５

亿美元，其中本公司两家子公司合计占
８３％

的份额，约折合
人民币

２５５

，

１４５

万元。该道路设计时速
１２０ｋｍ／ｈ

，为波兰最高等级（

Ａ

级）公路项
目。 项目业主为波兰共和国国道和高速公路总局（

ＧＤＤＫＩＡ

）。 项目资金由业
主提供，合同工期为

３２

个月。

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铁路兰州至重庆
线兰州枢纽货车北环线及兰州北编组站等工程

ＬＹ－ＬＺＳＮ－２

标段，中标价为
人民币

１８１

，

２４４

万元，工期
１８

个月。

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铁路靖宇至松江

河线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７５

，

７６０

万元，工期
９００

日历天。

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铁路哈尔滨至大
连客运专线房屋及站场相关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

ＺＨ－１

标段， 中标价为
１３３

，

６４２

万元。

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改建铁路南疆线轮台
至库车、库车至特尔希克、特尔希克至喀拉玉尔滚、喀拉玉尔滚至阿克苏站前
工程

ＺＨ３

标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２８

，

６８６

万元，工期
６８４

日历天。

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京津城际延伸线
天津至于家堡工程

ＪＹＳＧ－２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１４

，

４８３

万元。

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安徽合肥市南北一号
线（中段）施工项目一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７１

，

１１３

万元，工期
４５０

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１

，

３９２

，

４１０

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
则下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的
５．９３％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５

股票简称：航天长峰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０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５１

号航天数控大楼七层会
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舒金龙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６８５２０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８％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８５０９４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２９．０８％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２

名，代表股份
５９０３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２％

。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８５５３７１００

股，反对
１２３６６５

股，弃权
２４４４３

股，分别占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
９９．８３％

、

０．１４％

、

０．０３％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份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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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及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展直销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与厚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针对
旗下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及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以下简称“上述
基金”）推出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如下：

一、适用期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之间的正常交易日。

二、 适用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及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

２６０１０９

）。

三、优惠活动详情： 在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我公司直
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可享受如下优惠申购费率：

１

、直销网上交易农业银行支付渠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费用项
单笔金额
（单位：元）

公告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
优惠费率

申
购
费

Ｍ＜ 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０．８４％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０．６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费用项
单笔金额
（单位：元）

公告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
优惠费率

申
购
费

Ｍ＜ １００

万
２．５％ １．７５％

１０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１．２％ ０．８４％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０．７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

、直销网上交易招商银行支付渠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费用项
单笔金额
（单位：元）

公告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优惠费率

申
购
费

Ｍ＜ 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０．９６％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０．６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费用项
单笔金额
（单位：元）

公告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优惠费率

申
购
费

Ｍ＜ １００

万
２．５％ ２．０％

１０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１．２％ ０．９６％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０．８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

、直销网上交易银联电子支付渠道：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费用项
单笔金额
（单位：元）

公告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优惠费率

申
购
费

Ｍ＜ １００

万
１．５％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０．６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费用项
单笔金额
（单位：元）

公告
申购费率

网上直销优惠费率

申
购
费

Ｍ＜ １００

万
２．５％ １．０％

１０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１．２％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０．６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四、投资者欲了解以上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景顺长城内需增长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合同及相关法律性文件，亦可到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查询
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垂询相关事宜。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９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三峡工程大酒店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３２５６

人 ， 代表股份
７

，

４４７

，

９９２

，

９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９

，

４１２

，

０８５

，

４５７

股的
７９．１３２２％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

６７

人 ，代表股份
６

，

７１５

，

８８１

，

５７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３５３９％

，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３１８９

人，代表股份
７３２

，

１１１

，

３８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７７８４％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李永安先生主持
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及相关财务、盈利预测报告 。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公司与控
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按照 《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
定，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总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
议案具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

，

５９６

，

１７０

，

５６４

股。 本议案下述第
１

项及第
２

项第（

１

）至第（

９

）子
项的各表决项均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组成部分 ， 如其中任一表决项未获得通过
则视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未获得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心事项 ：交易对方 、目标资产 、交易价格 、评估基准日至交
割日期间目标资产损益的归属 、对价支付方式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安排 、

目标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７７９

，

８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４９０％

，反对
６

，

６４０

，

５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５０

，

１９１

股。

２

、向中国三峡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

１

）股票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８６０

，

８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５４１％

，反对
６

，

５５４

，

１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５５

，

５９１

股。

（

２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国三峡总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８６０

，

８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５４１％

，反对
６

，

５７４

，

１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３５

，

５９１

股。

（

３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７５２

，

６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４７３ ％

，反对
６

，

６６７

，

４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５０

，

４９１

股。

（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应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鉴于公司股
票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停牌 ， 停牌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均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３．１９

元 ，自停牌日至发行日期间 ，若公司股票发生除权 、除息 ，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调整办
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含税 ），调整
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则：

派息情况下：

Ｐ１＝Ｐ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情况下：

Ｐ１＝Ｐ０ ／

（

１＋Ｎ

）

两项同时进行情况下：

Ｐ１＝

（

Ｐ０－Ｄ

）

／

（

１＋Ｎ

）

鉴于停牌期间公司进行了
２００７

年度的利润分配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９６８２

元 （含
税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１５８５

元 （含税 ），因
此本次发行价格在扣除分红除息影响后，相应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１２．６８

元。若在本次重组
方案实施之前公司股票再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按上述调整办法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７５４

，

８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４７５％

，反对
６

，

６６８

，

０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４７

，

６９１

股。

（

５

）发行数量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８７

，

９１４

，

５４３

股，全部向中国三峡总公司发行。在取得国家相关部
门批准后，中国三峡总公司以资产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

Ａ

股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８４８

，

４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５３３％

，反对
６

，

５５４

，

１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６７

，

９９１

股。

（

６

）锁定期安排
中国三峡总公司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８４８

，

４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５３３％

，反对
６

，

５５４

，

１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６７

，

９９１

股。

（

７

）滚存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全体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５０

，

８１８

，

７５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１５８７％

，反对
４１

，

５８３

，

８１６

股，弃权
３

，

７６７

，

９９１

股。

（

８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７７１

，

８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４８５％

，反对
６

，

６３０

，

２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６８

，

４９１

股。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５

，

８２８

，

４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５２１％

，反对
６

，

５５４

，

１６６

股，弃权
３

，

７８７

，

９９１

股。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免于以要
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所涉事项为关联交易，按照 《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
有关规定， 关联股东中国三峡总公司已回避表决 。 本议案具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

，

５９６

，

１７０

，

５６４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４９

，

９９６

，

５４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７．１０７２ ％

，反对
６

，

４００

，

１６２

股，弃权
３９

，

７７３

，

８５５

股。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具体如下：

１

、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意见
及市场情况，按照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 ，由董事会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修改 、补充 、完善 、

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 如国家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
定或有关政府部门有相关要求 ， 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但涉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 、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调整发生实质性
变化的，需重新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３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

４３６

，

７５８

，

９５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４９２％

，反对
６

，

４０５

，

８６２

股，弃权
４

，

８２８

，

１４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中国三峡总公司借入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的债务状况 ，为调整债务结构 、补充中期流动资金 ，同意
公司通过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三峡财务公司 ）向中国三峡总公司借入委托
贷款 ，借款期限为二年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０

亿元 ；公司分两批提款 ，第一批
１２０

亿元 ，

第二批
２００

亿元，起息日以提款日为准 。 根据具体情况 ，公司可以提前还款 ，或到期时申
请展期。 借款利率采用固定利率方式，存续期内保持不变。 借款利率为提款时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本议案所涉事项为关联交易，按照 《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
有关规定， 关联股东中国三峡总公司已回避表决 。 本议案具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

，

５９６

，

１７０

，

５６４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４

，

９７４

，

６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２９８６％

，反对
６

，

３５９

，

９６６

股，弃权
４

，

８３５

，

９３６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业务服务的议案》

为加强资金管理 、降低财务费用 ，同意三峡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包括但
不限于存款、提供授信额度、代理电费回收、委托贷款及财务顾问服务等。

１

、服务范围
（

１

）存款
①

公司在三峡财务公司存款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二百亿元 ，单个会计年度内日
均存款规模不超过人民币一百亿元；

②

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执行。

（

２

）提供授信额度
①

三峡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二百亿元授信额度 ，指提供贷款 （不含委托贷款 ）、贴
现等表内业务授信以及商业汇票承兑 、开立信用证 、保函等表外业务授信余额的最高限
额；

②

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利率及承兑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

３

）代理电费回收
三峡财务公司为公司代理电费回收，具体业务实施由双方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

４

）委托贷款
①

委托贷款是指三峡财务公司作为金融机构 ，接受中国三峡总公司成员单位委托

并代为向公司发放贷款，或接受公司委托，代为向特定对象发放贷款。

②

三峡财务公司将在委托贷款业务中提供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等尽职服务。

③

单个会计年度内，三峡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０

亿元。

２

、定价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司 《关联交易制度 》的规定 ，遵循公平 、合理的原则 ，确定服

务的价格；三峡财务公司承诺，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为公司提供最优惠和最优质
的服务；任何一方不得利用上述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３

、服务期限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４

、授权
授权公司经营层就上述事项与三峡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具体执行。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在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议案》同时废止。

本议案所涉事项为关联交易，按照 《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
有关规定， 关联股东中国三峡总公司已回避表决 。 本议案具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

，

５９６

，

１７０

，

５６４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５８４

，

８３６

，

２６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２８９９％

，反对
６

，

２６１

，

９６７

股，弃权
５

，

０７２

，

３３６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大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大冶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冶有限）拟于近期发行不超过

７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拟请公
司为其本次发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湖北省国资委同意三
环集团公司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且三环集团向公司出具了反担保函 。 为了提高
大冶有限发行的短期融资券的债项评级 ，降低其财务成本 ，促进大冶有限的发展 ，进一
步提高对股东的回报，同意公司为大冶有限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７

，

３９７

，

９２０

，

８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所持
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３２７７％

，反对
４１

，

６８２

，

０５２

股，弃权
８

，

３９０

，

０１９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许亮律师和马丽雅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见证意见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３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８

月
２８

日、

８

月
３１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为保护投资者
权益，本公司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事项进行核查，并发布本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本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３

号
－

股票
交易

异常波动》第四条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１

、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没有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重大事宜；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网站公开披露，公司业绩与去年同
期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３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４

、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局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局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开披露，此前公司未向
外部单位提供过半年度报告相关数据或信息，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
露的情形。

２．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正在进行局部改造和提高生物安全
等级的

１００

万人份产能的疫苗生产车间尚需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等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临床试验和临床验证、

ＧＭＰ

再次认证的审批等系列程序， 方能
确定该车间是否能够正式生产，因此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苗能否生产及上市的
时间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发展也存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７

月期
间的相关公告。

３．

公司选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ｎｉｆｏ．ｃｏｍ

）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丹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５０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重大诉讼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判令丹东东洋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偿还其拖欠原告的人民币借款
８５

，

２０２

，

２３８．５３

元，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立案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１

、案件相关各方当事人
原告：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

５８

号
被告：丹东东洋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纤维街

５８

号
２

、案件起因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８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原告将自己的
ＣＭＤ

全部相关机器设备、房屋构建物和土地出租给被告，租期五年，年租金
５８０２

万
元，租赁协议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止执行。 除该租赁协议外，原告还向被告销
售其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垫付被告的日常管理费用、生产费用、职工工资和

社会保险费用等。 被告虽然陆续向原告还款，但由于其生产经营不善，企业年
年亏损，还款额度非常有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被告共计欠付原告人民币
８５

，

２０２

，

２３８．５３

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未偿还。

３

、诉讼请求
⑴

、请求判令丹东东洋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偿还其拖欠原告的人民币借款
８５

，

２０２

，

２３８．５３

元。

⑵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当期利润有影响。

上述借款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已对该笔借款作计提坏帐准备的帐务处
理，计提比例为

８３．２８％

，计提坏帐准备金额为
７０

，

９５５

，

２３９．４１

元。如果该笔诉讼
可收回东洋特纤欠款，则可增加当期利润

７０

，

９５５

，

２３９．４１

元。

四、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７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南京市华电路
１

号华东科技办公大楼
２００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司云聪 董事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代理人）

４

人， 代表股份
９２

，

８２９

，

８８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５．８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磁性材料有
限公司议案》

为收购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相关磁性材料资产，

切入磁性材料产业，本公司将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磁性材料
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机构登记核准为准）”。 该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路
２８

号，经营范围为
电子元器件及相关的电子产品、电子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
询、服务等。

同意
９２

，

６７６

，

０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３％

；反对
１５３

，

８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

；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增资廊坊中电大成电子有限公司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石英晶体产业规模，做强公司晶体产业，本公司将对廊坊
中电大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大成）增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中
电大成扩产改造， 增资后本公司所持中电大成股权比例根据中介机构审计
评估结果最终确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尽快聘请具有执行
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中电大成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司云聪先
生、徐清女士、李亚鸣先生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
２５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南京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向南京华东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议案》

南京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因下半年订单
量增加，为解决其所需流动资金问题，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用于采购原材料，借款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利率
为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

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司云聪先
生、徐清女士、李亚鸣先生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同意
２５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于昕、景忠
３．

结论性意见：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９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新增临时提案：《关于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的临时提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劲松
３

、出席及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４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代理人）共

５

人，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４７５８１６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４５２

，

０６５

，

５２７

股）的
５４．１４％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孟庆立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同意
２４４７５８１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持有

（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石化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同意
２４４７５８１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持有
（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的
临时提案》。

本议案同意
２４４７５８１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持有（代理）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胡轶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